
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會勘案件紀錄表 

案             由 
有關「曾文溪排水十二佃疏洪箱涵(樁號 0K+650~1K+300)新建工程

併辦土石標售」經地方反映台江大道與海佃路交叉路口之交通號誌

請研議改善。 

日             期 109年 12月 9日 地點 海佃路及台江大道交會口 

會勘單位及人員 

（簽章） 

 

與會單位會勘意見 

佃東里里⾧: 
有關現地交通號誌易造成車流阻塞，請相關單位研議。 
 
 
 

結            論 

1. 相關交通號誌請交通局配合派工作業。 

2. 有關海佃路西側之既有護欄上之交通標示牌，為利本
工程未來施工作業，交通局同意由本工程承商暫時拆
除及保管，並請於未來完工後復原。 

3. 有關現地十字路口之相關號誌線路請交通局未來配合
本工程遷移。 

4. 相關號誌易造成車流阻塞，為考量車行安全及交管人
員之作業安全，原則按現況辦理，暫不調整，惟請承
商妥善增加改道之標示。 

 


